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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 阳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沁政复决字〔2024〕第 7号

申请人：方 x。

被申请人：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方 x 对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投诉反馈内容

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 2024年 x月 x日收到该申请，并

于 2024年 x月 xx日依法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事项反馈内容适用

法律错误并撤销该反馈；2.责令被申请人重新调查并回复。

申请人称：本人在 xx平台 xxx滋补养生旗舰店买了一款代

用茶，收到货后发现该产品非法添加保健食品原料：菟丝子。

包装上并没有保健品标识。随后向被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 平

台提起举报，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xx 月 xx 日作出回复。1.根据

《食品安全法》规定，我国的食品类别可划分为普通食品和特

殊食品两个大类，特殊食品包括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和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根据卫生部公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

的物品名单》《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和《保健食品禁

用物品名单》中菟丝子仅属于保健食品专用的成分，不能作为

普通食品生产销售，该产品表面无任何药品 OTC标示也不符合

《中国药典》的要求，也无任何保健食品标志，故应当属于普

通食品。普通食品分为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等，而上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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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已经明确菟丝子不得作为普通食品代用茶进行销售，故无需

争论案涉食品属于预包装食品还是食用农产品，其作为普通食

品违法添加保健食品专用成分，便已经涉嫌违法。2.根据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办法》第五十七条规定食用农产品，指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供

人食用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农业活动，指传统的

种植、养殖、采摘、捕捞等农业活动，以及设施农业、生物工

程等现代农业活动。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指在农业

活动中直接获得的，以及经过分拣、去皮、剥壳、干燥、粉碎、

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分级、包装等加工，但未改变其基

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产品。该产品的配料虽然系从农业活

动中获得，但案涉产品并非上述配料的单独存在，而是由十三

种配料混合而成，消费者食用时亦是将该十三种配料一并泡酒、

泡水、煲汤等，因此，该物品的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已与该十

三种配料单独存在时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再属于源于农业

的初级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定

义，应当按照该法中对食品的要求处理。综上所述，申请人认

为，被申请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对申请

人的权益造成了损失，应当重新审理申请人的投诉案件并作出

合法处理。

申请人同时提交了全国 12315 平台举报详情页面截图、产

品购买订单截图。

被申请人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和行政复议答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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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后，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有关材料和书面答复意见。

被申请人称：一、答复人作出的投诉事项反馈内容认定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为食用农产品是

否为普通食品，二为涉案商品是否为食用农产品。我局认为：

首先，食用农产品不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与食用农产品并不

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二者涉及不同的分类标准。我国《食品

安全法》并无“普通食品”的定义及表述，传统关于普通食品

的表述其实是以《食品安全法》中“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为基础的相对表述，

是为了突出特殊食品的“特殊”而不是为了表示其他食品的“普

通”，并不表明除特殊食品以外的其他食品均是普通食品。如

以此逻辑为基础，则食用农产品也相对特殊, 《食品安全法》开

篇第二条即将食用农产品进行了区别对待，其特殊之处在于是

在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未经工业加工)。且在监管中，食用农产

品也是一类特殊的存在，明显区别于经过加工环节的食品, 《食

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营食用农产品无需取得许可。

可见，申请人将食用农产品归类为普通食品完全是逻辑错误。

其次，涉案商品为食用农产品，原因如下：1.根据《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农产品可经包

装也可不经包装，不能因农产品经过提前包装即认定为不是食

用农产品，食用农产品就是指可供食用的初级农产品，相关法

律甚至鼓励对初级农产品进行包装以提高安全性。2.根据《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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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对食用农产品的定义，

其包括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的产品和经过分拣、去皮、剥壳、

干燥、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分级、包装等加工，

但未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产品两种，案涉商品的

原料即为第二种。至于原料混合、分装，我局认为各种原料仅

仅是简单混合而并未经过复杂加工程序，能明确予以区分而不

是混为一谈，不足以改变其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以八宝粥为

例，各种豆类、红枣、百合等原料混合在一起，并不能改变其

食用农产品的性质。同时商家也在商品介绍页面明确声明：“商

品为食用农产品，原料经过科学配比，提前分装、包装是为了

发货及使用之便，消费者收到货后不用自行配比即可直接使用，

客户如无特殊需求直接下单则默认按此包装发货，如有特殊需

求，可自定义内含品种、重量、包装方式等，请提前联系客服

定制。”意即混合、分装只是其中一种包装、销售方式，消费

者可选择每种原料用一个独立包装，或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几种

原料购买，方式灵活多变。最后，中药材可作为食用农产品销

售。首先，法律法规并未禁止中药材作为食用农产品销售，法

无禁止即可为；其次，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非药

品经营单位销售中药材有关问题的复函》中答复:“中药材有药

用、食用、兽用等多种用途，判断中药材是否属于药品管理，

关键在于界定其用途。未进入药用渠道的中药材，鉴于各地有

不同食用传统，不宜强调其药品属性，经营者无需取得《药品

经营许可证》”可见，中药材可作为食用农产品进行销售、食



- 5 -

用。综上我局认为：涉案商品可以作为食用农产品售卖。以上

事实我局取得了如下证据证明：1、《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非药品经营单位销售中药材有关问题的复函》（食药监办

稽函〔2017〕47号），证明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销售；2、商品

照片及商家情况说明，证明商家是以初级农产品的形式经营案

涉商品,商家明确拒绝调解; 3、商品原料照片,证明商品原料仅是

简单混合而未经深加工; 4、商品详情页面声明截图，证明了商

品的销售方式。综上，我局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

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终止调解：（三）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

调解，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 ”的规定，依法做出了终

止调解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

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依法可以不予

立案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我局决定不予立案的决定，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二、答复人作出的投诉事项反馈内容程序合法，

适用依据正确。基于以上认定，我局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可以不予立案：（四）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的

规定，依法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同时商家在情况说明中明

确表示拒绝调解，我局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

办法》第二十一条，作出终止调解的决定,适用依据正确、处理

适当。三、答复人作出的投诉事项反馈内容适当。我局在 2023

年 xx月 x日接到投诉举报后，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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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调查取证，调取了商家的资质信息，

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制作了现场笔录，经过审批作出了不予立案

决定，被投诉人明确表示拒绝调解，我局作出终止调解的决定，

并于 2023年 xx月 xx日在规定期限内在平台上回复了申请人。

我局作出的对投诉事项处理的事实、理由、依据和结果，内容

适当。四、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依据《行政

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复议申请人所主张的合法权益可能受到

行政行为的侵害是其提起行政复议的前提条件，而答复人作出

的投诉举报事项处理结果，并未对申请人施加新的负担，也未

减损其权益，故对其合法权益并未产生实际影响，同时申请人

的复议理由也不在《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复议范围内。

另，申请人自平台开通后发起投诉 200 单、举报 114 单，未

达目的便提起行政复议，意图作成对被举报人的处罚以获取利

益，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综上，我局作出的具体行

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沁阳市人民

政府依法维持。

被申请人同时提交了河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投诉单、

投诉材料、现场笔录，沁阳市 xxxx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情况说明，商品原料照

片、商品详情页面声明截图、《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

非药品经营单位销售中药材有关问题的复函》、不予立案审批

表、投诉单办结信息、全国 12315平台截图等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于 2023年 xx月 x日通过 xx平台“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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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市 xxxx有限公司”开设的“沁阳 xxx滋补养生旗舰店”下单

购买代用茶一份，收到商品后认为该商品存在非法添加保健食

品原料的问题，于 2023 年 xx 月 x 日在全国 12315 平台向被申

请人投诉销售商家沁阳市 xxxx有限公司。被申请人收到上述投

诉后，于 2023年 xx月 xx日决定受理该投诉，并依法核查调解。

经调解，沁阳市 xxxx有限公司拒绝申请人诉求，被申请人依据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

（三）项的规定，决定终止调解。经核查，被申请人认为申请

人投诉举报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

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不予立案。2023

年 xx 月 xx 日，被申请人在全国 12315 平台反馈告知申请人终

止调解情况和案件核查情况。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河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投

诉单、投诉材料、现场笔录，沁阳市 xxxx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情况说明，商品原

料照片、商品详情页面声明截图、《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非药品经营单位销售中药材有关问题的复函》、不予立案

审批表、投诉单办结信息、全国 12315平台截图等。

本机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

四条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管全国投诉举报处理工

作，指导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处理工作。县级以上

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

作。”据此，被申请人具有负责处理本行政区域内投诉举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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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职责。《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

规定：“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

定，并告知投诉人”。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终止调解：（三）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不

参加调解，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第二十一条第二

款规定：“终止调解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终止调

解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市场

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

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

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

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举报人实名举报的，

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

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案中，申请人于 2023年 xx

月 xx日在全国 12315平台向被申请人投诉销售商家沁阳市海明

商贸有限公司，被申请人收到上述投诉材料后，于 2023 年 xx

月 x日告知申请人决定受理该投诉，并进行核查调解，于 2023

年 xx月 x日将终止调解情况告知申请人，该处理符合上述规定，

并无不当。另外，申请人的投诉内容中要求被申请人对被投诉

举报人进行查实，系为被申请人提供违法线索，属于举报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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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依照举报程序进行处理，认为被投诉举报人违法事实

不能成立，经审批决定不予立案，并对申请人进行告知，已经

履行了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

项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

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

（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

案中，申请人以被投诉举报人店铺涉嫌销售非法添加保健品原

料的食品向被申请人投诉，要求被申请人进行查实，并督促商

家积极协商。首先，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对被投诉举报人进

行查实，系为被申请人提供违法线索，属于举报性质。案涉店

铺是否构成相关违法情形有待于市场监管部门审查认定并予以

处理。被申请人经过调查，未发现被投诉举报人存在申请人举

报所称违法行为，遂决定不予立案，并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

人，已保障了申请人举报的知情权，履行了处理举报事项的职

责。其次，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事项反馈内容系被申

请人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而进行情况调查、调解后的告知行

为，被申请人的告知行为本身并没有创设、改变或者消灭申请

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

实际影响。第三，被申请人对被投诉举报人是否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调查处理，以及如何

调查取证、如何认定事实、如何适用法律以及是否作出立案决

定是被申请人依法律法规履职的职权行为，与申请人并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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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申请人不具有提起行政复议的申请

人主体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

作出复议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3月 8日

抄送：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